工 业 品 买 卖 合 同

出卖人：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******
买受人：安阳鑫龙煤业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处        　　　    签订地点：鑫龙煤业供应处（龙山煤矿）
一、标的、数量、价款及交（提）货时间  

	物资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含税单价（元）
	含税总金额（元）
	不含税总金额（元）
	税额（元）
	MA证及有效期
	交货期
	备注

	***
	***
	*
	*
	*** 
	***
	*** 
	***
	***
	以技术协议交货期为准
	生产厂家:******

	备注：使用单位为**煤矿。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***（以含税价为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写：***元


二、质量标准：按国家规定及与***签订的技术协议要求执行。
三、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：自物资到货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以技术协议要求为准，技术协议如无约定或无技术协议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为准。质保期内出卖人负责免费三包，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，由出卖人承担全部责任，并赔偿买受人因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。

四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按招标文件要求或行业标准包装，包装物不回收，费用由出卖人负担。

五、随机的必备品、配件、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：按标的物的标准配备和出卖人的承诺或者技术要求免费配备。

六、资质证件: 出卖人负责提供产品煤安证、合格证及相关的资质证件(需加盖单位公章)。

七、标的物的所有权：自交付之日起自动转移给买受人。

八、交货方式、地点：到安阳鑫龙煤业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处仓库或者供应处指定的地点交接。送货到矿的，必须先到供应处开具提货单随货同行，使用单位收货人员签字后，送回供应处。

九、运输方式及到达站（港）和费用负担：运输方式由出卖人选择，运输期间的费用及安全责任由出卖人全部承担。

十、检验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：物资按质量标准到交货地点后十日内验收。

十一、结算方式、时间及地点：一票结算。货到矿验收合格并开具13％增值税专用发票挂账后分期付款，剩余10％为质保金,产品质量在质保期内无出现质量问题，质保金在质保期结束后付清（电汇或承兑）。

十二、本合同解除的条件：合同执行完毕自行终止。

十三、违约责任：如延期交货除扣除履约保证金外，每天赔偿合同总价的1%违约金，不按时交货超过五天买受人有权另行选购，所造成的损失由出卖人承担。

十四、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十五、合同生效日期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十六、其它约定事项：出卖人和买受人约定本合同的权利（含债权）不得转让给第三人。

十七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出卖人壹份，买受人叁份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	出  卖  人
	买  受  人

	出卖人（章）
	******
	买受人（章）
	安阳鑫龙煤业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处     

	地    址
	
	地    址
	水冶镇安阳矿务局中院

	法定代表人
	
	法定负责人
	

	委托代理人
	
	
	

	电话、传真
	
	电话、传真
	0372-5853645

	开户银行
	
	开户银行
	中国工商银行水冶支行

	帐    号
	
	帐    号
	1706021109021004358

	税    号
	
	税    号
	9141 0522 8724 7544 1G

	邮政编码
	
	邮政编码
	

	签字盖章日期
	
	签字盖章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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